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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運用潘思源校友捐贈獎助學金（以

下簡稱本獎助學金），以鼓勵大陸地區優秀學生申請攻讀本校學位，特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為審查核定本獎助學金相關事宜，特設審查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

召集人，教務長、學務長、國合長、主任秘書為委員。 

第三條 本獎助學金獎助對象為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申

請入學之文學院、社會科學學院、法學院與傳播學院之碩博士班學生。 

第四條 申請本獎助學金應備下列文件 
一、 申請入學新生： 

(一) 獎助學金申請表。 
(二) 歷年成績單。 
(三) 學習計畫。 
(四) 自傳。 
(五) 其他參考資料，如師長推薦信、具代表性論文著作、語言能力

證明、社團或工作經歷、參賽得獎或專業證照等足堪證明優秀

表現之文件。 
二、 已在學陸生： 

(一) 獎助學金申請表。 
(二) 前一學年在校成績單。 
(三) 指導教授或導師推薦函。 

第五條 本獎助學金之獎助原則如下： 
一、 每年申辦一次，每人限領二次(含新生獲獎當次，惟碩士班、博士

班分別計算)。 
二、 每年獎助表現優異之學生以二十五名為限，分為新生十名及在校生

十五名，並依下列規定獎助之，如有家境清寒者得酌予考量優先獎

助： 
(一) 保障中文系、文學院及傳播學院之新生各二名、在校生各三名。 
(二) 其他名額分別依各院陸生新生分發人數及在校生註冊人數比

例分配為原則。 
(三) 如保障名額未足額核發，或獎助新生未達十名時，得由審查委



員會決議調整之。 
三、 獎助學金每名新臺幣四萬元，分二學期核發。 

第六條 獲獎學生於第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八十分以上，且操行成績達A，予以核

發第二學期之獎助學金。本條自一百零九學年度起適用。 

第七條 保留入學資格或當學期保留學籍、休學、退學及畢業者，取消其獎學金

獲領資格。 

第八條 本獎助學金獎助金額及名額得視每年捐贈款項、申請人數及學生學習表

現彈性調整。 

第九條 本辦法經潘思源校友同意並送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